
就評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準則  
進行每五年一次的檢討  

 
政府對香港律師會所提意見的回應  

 
 關 於 政 府 根 據 每 五 年 一 次 的 檢 討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(律 師

會 )已 向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意 見 。 我 們 得 悉 ， 律 師 會

大 致 同 意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局 (法 援 局 )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提 出 的 意 見 。

現 應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會 議 席 上 提 出

的要求，在下文闡述政府對律師會所提事項的立場：  
 
 
建議  
在 進 行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時 ， 應 繼 續 採 用 現 行 的 “經 濟 能 力 ”評 定 方 法 。

[政 府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14 段 ]  
 
2 .  律師會贊同上述建議。  
 
 
建議  
在 計 算 申 請 人 的 可 動 用 收 入 時 ， 應 把 申 請 人 日 後 損 失 或 減 少 的 收 入 計
算 在 內 ， 唯 須 具 備 令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(法 援 署 署 長 )信 納 的 證 明 。 [政 府
發出的文件第 16 段 ]  
 
3 .  律師會贊同上述建議。  
 
 
建議  
在 計 算 可 動 用 收 入 時 ， 如 果 申 請 人 因 受 僱 工 作 而 須 把 受 供 養 的 幼 年 人
獨 留 在 家 ， 則 用 以 支 付 照 顧 該 幼 年 人 的 費 用 可 予 扣 除 。 這 項 規 定 應 擴
大 至 包 括 申 請 人 因 照 顧 其 他 受 養 人 而 招 致 的 費 用 ， 不 論 這 些 受 養 人 是
申 請 人 的 父 母 、 祖 父 母 或 兄 弟 姊 妹 ，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與 申 請 人 同 住 ， 並
且 因 年 老 體 弱 、 精 神 或 身 體 殘 疾 而 無 法 照 顧 自 己 ， 並 需 要 申 請 人 照
顧 。 政 府 也 建 議 把 這 項 開 支 豁 免 擴 大 至 自 僱 的 申 請 人 。 [政 府 發 出 的
文件第 19 段 ]  
 
4 .  律 師 會 認 為 ， 不 論 受 養 人 是 否 與 申 請 人 同 住 ， 均 應 准 許 扣 除 上 述

費用。  
 
5 .  現 時 在 計 算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可 動 用 收 入 時 ， 用 以 照 顧 受 供 養 幼

年 人 的 款 項 ， 是 一 項 可 予 扣 除 的 項 目(即 照 顧 開 支 豁 免 項 目)。 設 立 照

顧 開 支 的 豁 免 項 目 ， 是 理 解 到 申 請 人 和 其 配 偶 因 受 僱 工 作 而 未 能 親 自

照 顧 同 住 的 受 供 養 幼 年 人 。 把 照 顧 開 支 列 為 可 扣 除 的 項 目 ， 便 可 讓 申

請 人 和 其 配 偶 繼 續 工 作 ， 而 在 他 們 離 家 上 班 時 ， 受 供 養 的 幼 年 人 也 可

得到照顧。  
 
6 .  除 卻 照 顧 開 支 豁 免 額 外 ，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申 請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， 以

維持申請人和受養人的生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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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我 們 認 為 把 照 顧 幼 年 人 的 開 支 列 為 可 扣 除 項 目 的 理 據 ， 同 樣 也 應

適 用 於 申 請 人 的 其 他 受 養 人 。 現 行 的 安 排 ， 以 至 建 議 擴 大 的 適 用 範

圍 ， 都 是 為 了 針 對 一 些 特 別 情 況 ， 就 是 與 申 請 人 及 其 配 偶 同 住 的 受 養

人 ， 因 某 些 特 定 原 因 而 無 法 照 顧 自 己 ， 因 此 需 要 在 申 請 人 及 其 配 偶 上

班 期 間 得 到 護 理 和 照 顧 。 在 這 前 提 下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要 核 實 非 同 住 受 養

人(尤 其 是 可 能 並 非 居 於 香 港 的 受 養 人)的 申 請 時 可 能 遇 到 的 困 難 ， 我

們 認 為 ， 目 前 採 用 的 照 顧 幼 年 人 開 支 的 豁 免 項 目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應 先 只

限擴大至涵蓋與申請人同住的受養人。  
 
 
建議  
在 計 算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可 動 用 收 入 時 ， 應 扣 除 他 用 以 維 持 其 前 配 偶
及 子 女 生 活 的 贍 養 費 ， 無 論 贍 養 費 是 按 法 庭 命 令 支 付 ， 或 是 自 願 支
付 ， 唯 須 出 示 確 實 有 支 付 贍 養 費 的 書 面 證 明 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21
段 ]  
 
8 .  律 師 會 贊 同 法 援 局 的 意 見 ， 認 為 應 把 建 議 的 範 圍 進 一 步 擴 大 至 包

括法庭命令支付的其他定期付款項目。  
 
9 .  我 們 建 議 把 贍 養 費 列 作 可 扣 除 的 款 項 ， 是 考 慮 到 申 請 人 有 責 任 支

付 這 些 款 項 ， 以 維 持 其 前 配 偶 和 子 女 的 基 本 需 要 。 這 類 費 用 本 質 上 類

似 目 前 我 們 在 進 行 經 濟 審 查 時 ， 准 予 以 扣 除 的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， 其 目

的是讓申請人維持其受養人的生活。  
 
10 .  至 於 法 庭 可 能 命 令 支 付 的 其 他 定 期 付 款 項 目 ， 通 常 是 基 於 判 定 債

務 人 向 法 庭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分 期 繳 付 代 替 他 須 一 次 過 付 清 判 定 債 項 。 這

些 其 他 付 款 項 目 不 一 定 與 申 請 人 維 持 其 受 養 人 的 生 活 有 關 。 我 們 政 策

的 本 意 ， 並 非 不 計 付 款 責 任 本 質 ， 而 把 所 有 法 庭 命 令 支 付 的 款 項 成 為

可 扣 除 的 項 目 。 此 外 ，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其 他 海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在 評 定 法

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資 格 時 ， 並 沒 有 把 法 庭 命 令 定 期 繳 付 的 款 項 列 作

可扣除項目。  
 
 
建議  
在 計 算 可 動 用 收 入 時 ， 可 扣 除 的 標 準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應 維 持 在 住 戶 開
支第 35 個百分值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23 段 ]  
 
11 .  律 師 會 基 於 法 援 局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同 樣 原 因 ， 贊 同 法 援 局 的 意 見 ，

即 應 以 “ 住 戶 開 支 中 位 數 ” 作 為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， 並 應 以 “ 住 戶 收 入

中位數”來界定哪個階級的人士應優先獲得法律援助。  
 
12 .  我 們 注 意 到 法 援 局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發 出 的 文 件 所 提 出 的 建

議 ， 是 以 一 項 社 會 研 究 結 果 作 為 依 據 。 該 項 社 會 研 究 按 職 業 把 香 港 的

工 作 人 口 分 為 不 同 的 社 會 階 級 。 根 據 二 零 零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結 果 ， 上

述社會研究估計有 66.4%、92.8%和 26.4%的工作人口分別屬於“中低

階 層 及 以 下 ” 、 “ 中 上 階 層 及 以 下 ” 和 “ 夾 心 階 層 ” 。 因 此 ， 法 援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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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， 分 別 以 “ 住 戶 開 支 中 位 數 ” 和 “ 住 戶 開 支 第 75個 百 分 值 ” 作

為 普 通 法 律 援 助 計 劃 (普 通 計 劃 )和 法 律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(輔 助 計 劃 )申 請

人的個人開支豁免額。  
 
13 .  首 先 ， 我 們 或 須 澄 清 ， 政 府 在 政 策 上 並 沒 有 以 在 港 合 資 格 申 領 法

援 之 住 戶 或 個 人 的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， 作 為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目 標 覆 蓋 範 圍 。

其 次 ， 法 律 援 助 應 為 全 港 人 口 中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而 設 ； 因 此 ， 我 們 對 於

只 以 工 作 人 口 為 基 準 ， 定 出 法 律 援 助 的 服 務 對 象 的 做 法 有 所 保 留 。 在

這 方 面 ， 我 們 注 意 到 根 據 二 零 零 一 年 的 人 口 普 查 ， 香 港 的 工 作 人 口 總

數為 3, 252, 706人，而非工作人口則有 3 ,455, 683人。假如我們把工作

人 口 的 66.4%列 為 “ 中 低 階 層 及 以 下 ” ， 因 而 把 他 們 定 為 法 律 援 助 的

服 務 對 象 ， 便 可 能 完 全 忽 略 了 餘 下 三 百 萬 的 非 工 作 人 口 。 此 外 ， 我 們

難 以 認 同 以 “ 住 戶 開 支 中 位 數 ” 作 為 普 通 計 劃 申 請 人 的 個 人 開 支 豁 免

額 ； 或 根 據 申 請 人 的 職 業 ， 作 為 評 定 該 人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法 律 援 助

的 依 據 。 從 二 零 零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得 來 的 有 關 統 計 資 料(載 於 附 件)可 得

悉 ， 從 事 同 一 類 職 業 的 人 士 ， 每 月 收 入 的 差 距 可 能 很 大 。 因 此 ， 難 有

充 分 理 據 支 持 或 解 釋 按 職 業 來 界 定 和 甄 別 法 律 援 助 的 服 務 對 象 的 建

議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申 請 人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法 律 援 助 ， 不 應 取 決 於 其 職

業，而應直接通過評估其經濟能力來作決定。  
 
14 .  現 談 為 何 採 用 “ 住 戶 開 支 第 35個 百 分 值 ” 作 為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

可 扣 除 的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。 面 對 法 律 程 序 的 人 ， 理 應 與 其 他 人 士 一

樣 ， 在 對 其 不 會 造 成 過 度 困 苦 的 前 題 下 ， 盡 量 以 自 己 的 財 務 資 源 支 付

所 涉 及 的 費 用 。 在 評 定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狀 況 時 ， 我 們 應 容 許 扣 除 使 申 請

人 和 其 受 養 人 足 以 維 持 可 接 受 的 生 活 水 平 所 需 的 恰 當 開 支 。 現 時 採 用

“ 住 戶 開 支 第 35個 百 分 值 ” 作 為 可 扣 除 的 標 準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， 目

的 是 更 如 實 反 映 法 律 援 助 的 服 務 對 象(即 以 住 戶 開 支 水 平 為 準 的 中 低

階層及以下的住戶)的基本需要 。  
 
15 .  事 實 上 ，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以 前 ， 當 局 採 用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(綜 援)

金 額 作 為 釐 定 申 請 人 之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。 從 下 列 的 比 較 表 ， 法 援 局 成

員 可 留 意 到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採 納 “ 住 戶 開 支 第 35個 百 分 值 ” 作 為 標 準

後 ， 豁 免 額 實 際 水 平 ， 視 乎 申 請 人 住 戶 的 人 數 ， 大 幅 上 升 約 60%至

140%不 等 。 很 多 人 認 為 這 顯 示 我 們 的 法 律 援助 制 度 已 顯 著 改 善 。 須 注

意 一 點 ， “ 住 戶 開 支 第 35個 百 分 值 ” 並 不 包 括 租 金 ， 因 我 們 在 計 算

申請人的可動用收入前，已扣除租金╱按揭付款方面的實際開支。 

 

住戶人數  

(a) 

綜援金額作為個

人開支豁免額  

(港元 ) 

(b) 

住戶每月開支

第 35 個  

百分值  

(扣除租金 ) 

(港元 ) 

 

比較 (a)與 (b)

 

申請人(沒有受養人) 1 , 6 0 5  3 , 7 8 0  1 3 5 . 5 %  
申請人和一名受養人 2 , 8 6 0  6 , 8 8 0  1 4 0 . 6 %  
申請人和兩名受養人 4 , 2 9 0  9 , 4 6 0  1 2 0 . 5 %  

(a)
(a)-(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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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和三名受養人 5 , 7 2 0  1 1 , 1 5 0  9 4 . 9 %  
申請人和四名受養人 7 , 1 5 0  1 3 , 2 3 0  8 5 . 0 %  
申請人和五名受養人 8 , 5 8 0  1 3 , 7 9 0  6 0 . 7 %  
申請人和六名或以上 

受養人 
1 0 , 0 1 0  1 6 , 0 6 0  6 0 . 4 %  

 
16 .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， 我 們 並 不 贊 成 使 用 “ 住 戶 開 支 中 位 數 ” 作 為 計 算

申 請 人 之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 的 基 準 。 此 外 ， 進 一 步 提 高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額

會對公共財政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。  
 
17 .  此 外 ， 法 援 局 和 律 師 會 均 建 議 採 用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， 作 為 調 整

普通計劃的經濟資格限額的基準。  
 
18 .  法 援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應 反 映 申 請 人 自 行 進 行 訴 訟 的 費 用 。

在 這 前 題 下 ， 應 選 出 最 合 適 的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， 作 為 衡 量 物 價 變 動 指

標 ， 以 用 作 調 整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的 依 據 。 甲 類 、 乙 類 和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

數 分 別 基 於 約 50%、30%和 10%香 港 住 戶 的 開 支 模 式 編 製 而 成 。 丙 類

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反 映 住 戶 開 支 偏 高 家 庭 的 開 支 模 式 ， 涵 蓋 範 圍 約 為 全 港

開 支 最 高 的 10%住 戶 。 這 個 指 數 是 反 映 訴 訟 費 用 變 動 的 適 當 指 標 ， 因

為 訴 訟 費 用 一 般 被 視 為 高 開 支 項 目 。 此 外 ，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所 涵 蓋

的 “ 雜 項 服 務 ” 1消 費 ， 也 在 各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中 佔 最 高 百 分 比 。 由 於法

律 服 務 也 屬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中 雜 項 服 務 之 一 ， 以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來 反

映 其 費 用 的 變 動 ， 較 以 另 外 兩 個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恰 當 。 如 各 位 議 員 所

知 ， 政 府 也 是 以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作 為 調 整 刑 事 案 件 法 援 費 用 的 指

標。  
 
19 .  律 師 會 又 指 出 ， 法 律 援 助 不 應 只 限 提 供 予 “ 中 低 階 層 及 以 下 ” 的

人 。 該 會 認 為 ， 應 大 幅 擴 展 提 供 法 律 援 助 的 範 圍 ， 並 按 比 例 計 算 分 擔

費 用 ； 比 例 頂 點 反 映 可 能 涉 及 的 訴 訟 費 用 總 額 。 若 法 律 援 助 的 受 助 人

分擔其訴訟費用的大部分，就可令更多人符合法援資格。  
 
20 .  律 師 會 的 建 議 等 於 要 取 消 法 律 援 助 方 面 的 絕 對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。 根

據 現 行 的 政 策 ， 用 於 法 律 援 助 的 公 共 資 源 ， 服 務 對 象 是 那 些 因 沒 有 能

力 在 對 其 不 會 造 成 過 度 困 苦 的 前 題 下 自 聘 律 師 進 行 訴 訟 ， 而 需 要 公 帑

資 助 的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的 人 士 。 因 此 ， 向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進 行 經 濟 審

查 ， 是 考 慮 給 予 法 律 援 助 的 兩 大 基 本 原 則 之 一 ( 另 一 原 則 是 案 情 審

查 )。 取 消 法 律 援 助 的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， 意 味 有 經 濟 能 力 自 費 進 行 訴 訟

的 人 ， 也 可 獲 得 公 帑 資 助 的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。 基 於 法 律 援 助 政 策 的 考

慮，我們不能同意或接納這項建議。  
 
21 .  就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的 覆 蓋 範 圍 方 面 ， 雖 然 我 們 並 無 訂 下 目 標 ， 我 們

想 指 出 現 時 香 港 有 超 過 55% 的 家 庭 可 能 符 合 申 請 普 通 計 劃 的 經 濟 資

格 ， 輔 助 計 劃 則 約 有 70%。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在 英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， 以 及 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其 他 消 費 項 目 包 括 食 品 、 住 屋 、 電 力 、 燃 氣 及 水 、 煙 酒 、 衣 履 、 耐 用 物 品 、

雜 項 物 品 及 交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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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 大 安 大 略 省 等 地 方 ， 可 作 比 較 的 數 字 是 約 4 0 %。 這 樣 看 來 ， 現 有 的

法律援助覆蓋範圍應是合理的。  
 
 
建議  
如 申 請 人 的 法 援 申 請 涉 及 意 外 的 人 身 傷 害 賠 償 申 索 ， 則 無 論 意 外 是 否
因 工 作 引 致 ， 法 援 署 署 長 在 評 定 申 請 人 的 可 動 用 資 產 時 ， 應 能 夠 豁 免
申 請 人 因 該 意 外 而 獲 發 的 部 分 保 險 賠 款 ， 條 件 是 申 請 人 提 供 令 署 長 信
納 的 證 明 ， 使 他 認 為 有 關 賠 款 用 作 支 付 申 請 人 日 後 在 治 療 、 器 材 及 護
理 和 照 顧 方 面 的 開 支 是 合 理 的 ， 而 有 關 治 療 、 器 材 及 護 理 和 照 顧 經 註
冊醫生證明為申請人因受傷而必需的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29 段 ]  
 
22 .  律 師 會 在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會 議

上 澄 清 該 會 贊 同 法 援 局 的 意 見 ， 即 假 如 申 請 人 因 與 其 法 援 申 請 無 關 的

事 件 而 獲 發 補 償 金 或 保 險 賠 款 ， 只 要 該 款 項/補 償 金 是 彌 補 申 請 人 喪

失日後賺取收入的能力，也應獲得豁免。  
 
23 .  從 政 策 上 來 說 ， 我 們 認 為 進 行 經 濟 審 查 時 ， 保 險 賠 款 應 算 作 申 請

人 的 資 產 。 我 們 建 議 在 特 定 的 情 況 下 把 保 險 賠 款 有 限 度 地 列 為 可 扣 除

的 項 目 ， 是 回 應 早 前 一 個 非 政 府 組 織 所 提 交 的 意 見 。 該 組 織 引 述 以 下

先 例 ︰ 某 申 請 人 打 算 向 僱 主 申 索 因 工 涉 及 意 外 的 人 身 傷 害 賠 償 ， 但 由

於 他 獲 得 與 該 申 索 相 關 的 身 體 受 傷 保 險 賠 款 ， 以 致 無 法 通 過 經 濟 審 查

申 請 法 援 。 我 們 考 慮 這 項 建 議 時 ， 明 白 申 請 人 辦 理 涉 及 意 外 的 人 身 傷

害 賠 償 申 索 期 間 ， 直 至 實 際 獲 發 賠 償 為 止 ， 須 依 賴 就 身 體 受 傷 獲 發 的

保 險 賠 款 來 支 付 在 治 療 、 器 材 及 護 理 和 照 顧 方 面 的 開 支 。 因 此 ， 我 們

建 議 增 加 這 個 可 扣 除 項 目 ， 並 相 信 此 舉 在 某 程 度 上 可 助 申 請 人 解 決 問

題。  
 
24 .  申 請 人 所 得 的 保 險 賠 款 如 與 其 申 索 無 關 ， 這 些 款 項 就 等 同 申 請 人

的其他財務資源(例如個人儲蓄)，可用作自行進行訴訟。  
 
25 .  另 一 方 面 ， 對 於 法 援 局 認 為 在 計 算 可 動 用 資 產 時 應 把 強 制 性 公 積

金 (強 積 金 )退 休 福 利 列 為 豁 免 項 目 ， 律 師 會 並 不 同 意 ， 因 為 這 些 款 項

是申請人手上的資產。我們認同律師會的立場。  
 
 
建議  
在 計 算 法 援 申 請 人 的 可 動 用 資 產 時 ， 沒 有 理 據 不 包 括 借 款 及 銀 行 現
金 ， 而 在 評 定 他 們 的 財 務 資 源 時 ， 也 沒 有 理 據 把 債 務 列 作 可 扣 除 項
目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31 至 32 段 ]  
 
26 .  律師會認為在計算可動用資產時，應扣除備有適當文據的貸款。  
 
27 .  我 們 的 理 據 載 於 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31 段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法 援 申 請

人 如 有 未 償 還 的 債 務 和 可 動 用 資 產 ， 他 可 在 申 請 法 律 援 助 前 ， 利 用 本

身 的 財 務 資 源 來 償 還 債 務 。 這 樣 ， 就 不 會 出 現 須 把 未 償 還 債 務 列 作 可

扣除項目的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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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.  在 評 定 法 援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狀 況 時 ， 我 們 處 理 申 請 人 的 貸 款 和 債 務

的 做 法 ， 與 很 多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一 貫 做 法 相 同 。 這 些 地 方 均 沒 有 在

法 援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中 把 債 務 扣 除 。 據 我 們 了 解 ， 採 用 這 項 安 排 的

其 中 一 個 原 因 ， 是 有 關 的 法 援 當 局 認 為 ， 申 請 人 既 然 有 能 力 借 款 ， 也

意味他有能力循其他途徑支付其訴訟費用。  
 
 
建議  
把 申 請 人 及 其 配 偶 的 財 務 資 源 合 計 的 現 行 規 定 應 維 持 不 變 ， 以 免 遭 人
濫用。 [政府發出的文件第 38 段 ]  
 
29 .  律師會贊同這項建議。  
 
 
建議  
在 釐 定 幼 年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時 ， 現 時 幼 年 人 不 與 其 父 母 ／ 監 護 人 的 財 務
資源合計的安排，應維持不變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43 段 ]  
 
30 .  律師會贊同這項建議。  
 
 
建議  
沒 有 理 據 把 輔 助 計 劃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提 高 至 100 萬 元 。 [政 府
發出的文件第 56 段 ]  
 
31 .  律 師 會 希 望 採 用 按 比 例 計 算 分 擔 費 用 的 方 法 ， 從 而 大 幅 擴 展 輔 助

計 劃 的 範 圍 。 同 時 ， 該 會 亦 希 望 當 局 把 握 機 會 ， 趁 輔 助 計 劃 推 行 成

功，擴大該計劃的涵蓋範圍。我們的意見載於上文第 20 至 21 段。  
 
 
建議  
輔助計劃下的分擔費用比率應調低至 10%／ 6%。  

 
32 .  我 們 注 意 到 律 師 會 不 贊 成 調 低 分 擔 費 用 比 率 ， 現 行 比 率 應 予 保

留，以便可擴大輔助計劃的範圍。  
 
 
建議  
輔 助 計 劃 下 應 繳 的 分 擔 費 用 應 保 留 劃 一 計 算 法 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
61 段 ]  
 
33 .  律 師 會 贊 同 這 項 建 議 ， 但 當 局 須 贊 同 其 提 高 資 格 限 額 以 擴 大 計 劃

範圍的建議。我們對律師會這項建議的意見，已載於上文第 20 至 21
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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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現 時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， 容 許 個 別 個 案 的 受 助 人 以 最 長 六 個 月 按 月 分 期
的 方 式 繳 付 中 期 分 擔 費 42 ,425 元 的 做 法 ， 應 維 持 不 變 ， 而 法 援 署 亦
應讓申請人知悉這一安排。 [政 府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62 段 ]  
 
34 .  律師會贊同這項建議。  
 
 
建議  
為 了 保 持 輔 助 計 劃 的 財 政 穩 健 性 ， 不 應 把 計 劃 的 範 圍 擴 大 。 [政 府 發
出的文件第 67 段 ]  
 
35 .  律 師 會 認 為 ， 法 律 援 助 政 策 的 方 針 ， 應 在 於 擴 大 普 通 計 劃 和 輔 助

計 劃 的 範 圍 ， 使 更 多 人 可 因 法 律 援 助 而 受 惠 ， 而 這 項 工 作 比 擴 大 法 律

援 助 至 其 他 方 面 的 糾 紛 應 獲 得 優 先 處 理 。 我 們 對 法 律 援 助 範 圍 的 意

見，已於上文第 21 段闡述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行政署  
 




